瓦政办发〔2018〕110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街道对区域内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建议权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街道对区域内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建议权的实施意见》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1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街道对
区域内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
重大项目建议权的实施意见

各区市人民政府，各先导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大连市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大委办发〔2018〕65号），赋予街道办事处对事关辖区内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权，经市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围绕深化街道体制改革，推进街道职能转变，不断优化完善决策机制，切实落实街道对事关辖区内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的建议权，更好地发挥街道办事处在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职能作用，促进街道辖区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二、建议权涉及范围
市、区政府（含先导区管委会，下同）及其职能部门在研究制定、推进实施事关街道辖区内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时，涉及以下范围的，应当征询街道办事处的建议，具体包括：
1.市、区（含先导区，下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2.市、区教育、卫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文化、体育、城市建设等五年专项规划；
3.市、区政府职能部门将职责范围内的行政事务委托或者交由街道办事处承担的事项；
4.市、区年度重点民生工程项目；
5.街道辖区内涉及属于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范围的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三、工作流程
1.建议的收集。
市级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的前期工作中，市政府职能部门、项目建设单位根据事项的具体情况，选取街道直接听取工作建议；或者委托区政府或其职能部门统一征询街道建议，具体的街道选取范围由区政府或其职能部门确定。
区级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的前期工作中，区政府职能部门、项目建设单位可依托现有工作机制和流程，通过专题会议、书面征询等方式，征询有关街道办事处的建议。
在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实施过程中，街道办事处可以在社会稳定风险化解处置和工作优化完善等方面提出建议。建议直接提交有关部门和项目建设单位。
向街道征求建议时，应保证街道办事处有合理的研究反馈时间。
2.建议的处理。
街道办事处对于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的建议，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或项目建设单位应当认真研究，作为优化完善决策和项目建设方案的重要参考，并采取电话沟通、当面交流或书面回复等形式给予回应。
对于街道办事处提出的重要建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回复；对于未予采纳的建议，应当向有关街道办事处说明。建议处理过程中的相关文书和资料应做好存档。
四、保障措施
1.各区政府要建立健全落实街道办事处对事关群众利益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建议权的工作协调机制，可以依托已有的联席会议、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制，保障街道办事处建议权的落实。
2.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或项目建设单位在研究酝酿有关工作过程中，可根据需要邀请街道委派有关负责同志参与，形成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3.政府职能部门或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征求街道建议而未征求的，由同级政府予以纠正、通报批评。街道办事处应根据工作实际如实提出建议，有必要征求辖区群众意见的应当征求群众意见。
五、实施范围
本实施意见适用于各区所属街道。瓦房店市、庄河市可参照本意见制定本地区的实施办法。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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